​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资料受理单
	汇缴单位名称
	
	税务识别码
	

	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
	
	汇缴年度
	

	汇

缴

上

报

资

料 


	1、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，包括封面、主表以及附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）

	
	2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（经中介机构审计的，还需提供相应的审计报告）            （    ）

	
	3、代理申报企业的代理合同及报告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）

	
	4、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已备案优惠事项清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）

	
	5、《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（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）》和总机构的《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A类）》（外省市在沪分支机构需提供 ）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）

	
	6、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）       

	
	7、企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报告表及附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8、居民企业资产（股权）划转特殊性税务处理申报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）  

	
	9、“研发支出”辅助账汇总表以及《研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）

	
	10、《资产损失申报表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）

	
	11、《居民企业资产（股权）划转特殊性税务处理申报表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12、非货币性资产投资递延纳税调整明细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）

	
	13、房地产开发企业成本对象管理专项报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）

	
	14、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）

	
	15、其他资料（请注明资料名称）  

	企业盖章：

上报日期：

办税人员：


	接收主管税务所盖章：
接收人：  

接收日期：

	返回日期：

接收人：
	返回人：

日期：


注：1、本表一式二份，经税务机关签收后，一份返回企业。

    2、在（   ）内，如企业提供的则打“√”，没有提供的则打“╳”。

